
采购原料后， 既不

发货也不退款？

调委会受理申请后， 立即指

派调解员介入调处。 调解员电话

联系了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先

生了解案情， 李先生确认了实业

公司与塑料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

关系， 也确认了公司未返还塑料

公司货款的事实， 但他表示未返

还货款是有原因的： 一是市场波

动使原料价格变化， 二是之前公

司负责对接塑料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离职前未交接此项工作。 此

后， 塑料公司一直未与实业公司

沟通， 直到公司收到履约合同催

告函后才知情， 公司也第一时间

想去协商解决问题。

了解到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

意愿后， 经征得双方同意， 调解

员组织线上调解。 实业公司首先

对塑料公司表达了歉意， 表示由

于销售人员未将情况反馈， 公司

并不清楚发货情况， 也未及时跟

进货物。 调解员沟通联系后， 公

司已对货款及时返还。 但不同意

塑料公司提出的赔偿金额诉请。

促使双方在补偿金

额上达成一致

塑料公司表示， 由于实业公

司违约未发货， 导致其对上游客户

进行赔付， 生产也缓慢恢复中， 资

金链非常紧张， 所以要求实业公司

支付由于无法交货导致赔付上游客

户的赔偿金、 额外产生其他产品储

存费以及逾期付款利息。 听完双方

陈述， 调解员发现本案主要矛盾焦

点在赔偿金额上。

调解员向实业公司释法说理，

表示根据《民法典》 规定， 由于实

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发货， 对此

实业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听完

调解员解释， 实业公司态度有所缓

和， 表示可以补偿， 但希望塑料公

司能降低补偿金额。

第一次调解时， 双方对补偿金

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面对这一局

面， 调解员决定与双方进行“背对

背”沟通。调解员与实业公司进行沟

通， 表示塑料公司陈述的事实与理

由、提供的证据都很清晰，实业公司

确实存在违约行为。 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 实业公司可以通过继续

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等方式承担违约责任。 实业公司表

示公司本身确实也存在内部管理问

题， 人员离职时缺乏必要交接手续

导致未履行合同， 且看在之前双方

多年合作的情分上， 愿意补偿塑料

公司一定赔偿金。 但要进一步听取

股东意见后确定具体补偿金额。

塑料公司表示， 双方已合作多

次， 大家都是同行， 或许今后还会

有合作， 可以免除逾期利息。 最

后， 经过调解员多番沟通， 实业公

司同意支付塑料公司一定补偿金，

塑料公司愿意收到实业公司补偿款

后自愿撤回对实业公司的诉讼请

求。 至此，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得以

圆满化解。

本案由法院委托区联合人民调

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 把矛盾纠

纷化解于诉前， 能有效地从源头减

少诉讼增量。 调解展现了法律政策

与调解技巧的有机结合。 从法律政

策层面看， 调解员向当事人讲解了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特别是关

于合同履行、 合同违约的条款， 明

确指出实业公司应全面履行合同义

务， 并遵循诚信原则。

调解员展现了沟通技巧和调解

艺术， 引导双方从法律后果、 商业

信誉及长远利益等多角度进行理性

思考， 寻求共赢方案。 通过耐心细

致的沟通， 调解员成功促使双方在

补偿金额上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实

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通过诉

前调解模式， 不仅有效化解了双方

当事人的矛盾纠纷， 还维护了良好

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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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

快， 再婚老年人的赡养、 遗

产继承等问题日益凸显。 近

日， 崇明竖新镇一对再婚

37 年的老夫妻， 因一方突

然离世引发家庭矛盾： 遗体

滞留医院， 双方子女因医疗

费分担、 遗产分配等问题争

执不休， 甚至爆发肢体冲

突。 最终， 在“三所联动” 机

制介入后，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让逝者得以安息， 也为后续财产

分割奠定基础。

今年初， 金山区一家塑料公司 （以下简称“塑料公

司”） 与另外一家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签订 《销售合同》， 约定由塑料公司向实业公司采购原

料。 合同签订生效后， 塑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

部合同价款， 但实业公司却迟迟未按约履行发货义务。

经多次沟通， 实业公司既不发货， 也不退款。 塑料公司

多次催讨无果后， 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

理后将此案委托金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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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相伴： 经济

独立却埋下隐患

79 岁的张老先生与 86 岁的冯

老太于 1988 年重组家庭。 再婚前，

双方各有子女， 再婚后未共同生

育， 原子女均跟随前任生活。 37

年来， 两人秉持经济互为独立的原

则， 在柴米油盐中相濡以沫， 日子

虽平淡却也安稳。 然而， 随着年事

已高， 医疗开支增加、 行动不便等

问题逐渐显现。

今年以来， 年纪更大的冯老太

身体频繁出状况， 双方子女因赡养

责任和财产分配产生分歧。 “他们

年轻时各管各的， 现在却要我们共

同承担？” 张老先生的子女认为冯

老太的赡养应归其亲生子女负责；

冯老太的子女则强调母亲与张老先

生共同生活多年， 张家理应分担责

任。

时间在推诿中过去。 6 月 24

日， 冯老太因病在医院去世。 79

岁的张老先生因身体虚弱且悲痛

过度 ， 明确表示“无力操办后

事”。 张家子女则不闻不问， 冯老

太的遗体因此滞留医院太平间，

无人处置。 当晚， 冯老太的娘家

人及子女十余人情绪激动地赶到

张家， 要求张老先生出面主持丧事

并解决财产问题。 双方言语冲突升

级至推搡， 现场一时混乱， 竖新派

出所民警刘欣华接警后迅速赶到处

置。

“三所联动” 介入：情

理法交融破僵局

为防止事态恶化， 民警会同在

场的司法所及村委工作人员， 将双

方主要当事人劝至派出所“三所联

动” 调解室。 调解初期， 冯家坚持

“先办丧事后谈财产”， 张家则以

“经济独立多年” 为由拒绝承担全

部费用， 调解陷入僵局。

“两位老人相伴 37 年， 这份

情谊不能用金钱衡量。” 司法所工

作人员一句话让双方先坐了下来。

民警袁超从情感切入， 回忆走访时

了解的细节： “冯老太常念叨张老

先生年轻时下地干活是把好手， 张

老先生也说老伴总给他留热菜热

饭。 现在冯老太走了， 让她体面下

葬， 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这番

话让双方情绪稍缓。

民警刘欣华则从法律角度释

明： 《民法典》 规定， 再婚配偶互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张老先生对冯

老太遗产享有继承权； 同时， 子女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再婚而

消除。 针对争议焦点， “三所联动”

工作人员建议双方“先解决遗体火

化、 墓地选购等急事， 再协商财产

分割”。

从傍晚至次日凌晨 2 点， 工作人

员轮流劝导， 中间还为双方购买了夜

宵。 经过 7 小时拉锯战， 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 冯老太子女负责办理后事，

张老先生一次性补贴 4 万元； 冯老太

子女则放弃对母亲遗产的主张， 双方

之后无涉。

协议签订后， 冯老太的后事得以

妥善处理。 6 月 30 日， 冯老太女儿

专程向派出所赠送锦旗， 感谢民警

“用法律守护公正， 用温情弥合裂

痕”。

本案是典型的再婚家庭涉老纠

纷， 涵盖赡养责任、 遗产继承、 遗体

处置等多重矛盾。 崇明区竖新镇通

过“三所联动” 机制， 以情理法交

融的方式促成和解， 既保障了逝者

尊严， 又为后续财产处理预留空间。

随着老龄化加深， 再婚家庭涉老纠

纷呈上升趋势， 此案的化解为同类

矛盾提供了“先解急难， 再理细务”

的调解范式。 “三所联动” 不仅用

法律明晰权利义务边界， 更以情感

唤醒责任担当， 既守住了法律底线，

又修复了家庭关系， 彰显了基层治理

在化解复杂民生矛盾中的柔性智慧与

高效能。 此类纠纷的化解， 需要基层

调解组织既讲法律刚性， 更重人情温

度， 方能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的社

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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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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